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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五经普单位清查工作专题视频会议精神 
 

11 月 7 日，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在北京召开五经普单位清

查工作专题视频会议，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刘文华出席会议

并讲话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统计局分管经济普查工作的局

领导、单位清查业务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会议。  

普查中心副主任于建勋通报了前期工作进展情况，着重指出

了目前清查数据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，包括：没有按方案要求开展

实地核查、没有留存无固定经营场所单位证明材料、普查机构弄

虚作假、不符合方案规定的经营活动作为无证个体户进行登记等，

要求及时纠正违规行为，严格开展实地核查并采集信息，剔除不

符合规范的个体户，严防地区间攀比数量；全面开展自查，对无

证个体户占比偏高、正常填表率占比偏高、新注册单位占比偏高

等疑问地区开展检查，确定非普查对象及时剔除。为此，将清查

结果上报时间延后 5天，并下发相关问题清单，对于不积极整改

的地区要采取措施，清查数据要评估使用。  

刘文华指出，目前单位清查已进入数据质量审核验收关键期，

从前期调研检查、举报核查和各地报送数据分析看，还存在一些

不容忽视的问题，需要高度重视，立行立改。  

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加强对清查数据质量重要性的认识。

党中央对高质量五经普工作高度期待，国家统计局党组也对高质



- 2 - 
 

量推进五经普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单位清查是普查登记顺利开

展的基础和前提，清查结果的真实性是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的

第一道防线，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确保清查数据质量的重

要性。  

二是强化国家制度刚性意识，严格执行普查方案。经济普查

方案及相关规范，是国家统计局、国务院经普办制定的国家重大

统计制度和统计政令，必须严格依法执行，没有讨价还价余地。

但在前期核查中发现的很多问题，普查方案中都有明确规定，培

训中进行了讲解，国家也多次以通知、通报的形式进行了强调，

但仍有部分地区置若罔闻，自行其是。国务院经普办的态度很明

确，对违反方案规定的行为将坚决制止和纠正。  

三是强化系统思维，提升发现和解决清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

能力。对各县市区清查数据要做到“瞻前顾后、左盼右顾”加强

分析，既要结合近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与四经普相关数据进行纵向

比对分析，也要与同期相关指标进行交叉比对分析。要重点关注

已上报单位与市监数比、无证照比偏高、税务活跃与上报单位数

偏低等情况，认真评估上报单位数与同期常住人口数、地区增加

值之间的关系，合理把握四经普以来上报单位数增幅与同期“一

套表”单位数增幅的关系，最起码单位和个体户的总量要和常住

人口总数有合理的比例关系。要组织力量带着疑问深入基层实地

核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；对国家下发的汇总数据中数据异常

的地区，要重点分析排查，找到问题原因并及时纠正，不能敷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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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事。各级普查机构要将国家经普办的有关要求、本地普查清查

中存在的问题及利弊及时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，努力争取理解和

支持。国家将研究根据抽样调查和专项核查结果，调整个体户数

量和相关系数，总体原则是“不让老实人吃亏，让想占便宜的人

受罚”。  

四是再接再厉，扎实做好普查登记准备工作。主要做好两方

面：一方面，结合本地区实际落实好普查“两员”劳动报酬和补

助费用，积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解决“两员”经费下发问题，确

保及时足额发放“两员”劳动报酬和补助费用，着力稳定普查队

伍、提高基层普查人员工作积极性；另一方面，认真开展普查登

记阶段人员选聘、管理与培训，做好登记阶段普查“两员”选聘，

进一步拓展普查“两员”选聘渠道，选优配强普查队伍，着力提

高普查“两员”责任心、依法普查意识、沟通技巧与调查能力，

从源头上提高普查工作质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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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经济普查办公室数据质量核查情况报告单 
 

________市（县）区经济普查办公室数据质量核查情况报告单   

经济普查办公室盖章：   报告日期：11月  日   

普查小区情况（本表数为累计数）： 

  
普查小区 

总计 

已核实 

普查小区数 

        

核实不存在问

题普查小区数 

存在问题 

普查小区数 

    

已整改 

普查小区数 
  

全市（县）区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经济主体情况（本表数为当天清理情况）： 

  

合计 
(右边除 

“查遗补漏”外

5 列相加） 

无固定经营场

所且不活跃 

处理情况 

注吊销处理情

况 

同一建筑物单

位数量异常处

理情况 

底册核查率异

常处理情况 
其他自查情况 查疑补漏情况 

单位 0             

个体户 0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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